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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住戶，電費將增約四分之一，即調升 24.43%，約 861 元；然近七成每月用電在 330 度以下

之住戶，調幅將控制在 1 成左右，即僅調升 10.28%，約 87 元；而每月用電在 120 度以下之住

家，其電費之支出將不會增加。 

五、為因應電價調整後可能引發之物價問題，本院穩定物價小組已責成各部會持續嚴密監控市場行

情變動，隨時啟動相關產銷調節措施，並持續查察民生物資是否有非法囤積或聯合哄抬之情

況發生。經濟部工業局、貿易局及商業司分別從製造端、進口端及通路端著手，邀集各大業

者進行溝通，督促其絕不可趁機哄抬價格；同時亦將擴大節能技術之輔導能量，協助業者進

行製程或工作場所節能設施的改善；開辦低利貸款，協助中小企業購置節能設備等，以協助

疏緩一般民眾及企業面臨電價調整之壓力。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蘇委員震清就國道 3 號增設鹽埔交流道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51） 

蘇委員就國道 3 號增設鹽埔交流道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高公局業於 101 年 1 月 6 日，函送「國道 3 號與台 27 線交會處周邊整體交通改善可行性

研究」定稿報告，送予屏東縣政府參辦，並請其考量增設交流道之需求。經該府於同年月 16

日函復將視需求性及急迫性，再辦理後續申請事宜。 

二、本部高公局於 101 年 4 月 17 日，再度函洽該府研議推動本案，本部責成該局適時將後續辦理

情形，提供貴委員瞭解。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免除領有社會福利八大津貼民眾補

充保費之收取，以保障弱勢民眾之健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30） 

江委員就「免除領有社會福利八大津貼民眾補充保費之收取，以保障弱勢民眾之健康」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查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每一個被保險人皆應繳納保險費，以獲得醫療給付；對弱勢民眾

則以提供其健保費補助及欠費協助措施，維護其就醫權益，不致喪失社會安全網的保護，並

維持全民健康保險健全營運體制及保費繳付之公平性。目前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者、20 歲以下或 55 歲以上無職業原住民、失業勞工及其眷屬，均由有關機關予以全部

或部分之自付保費補助；至一定所得以下之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則由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以下稱健保局）以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收入補助其部分之自付健保費。不符前開補助

資格之經濟弱勢者，本署及健保局則提供愛心轉介、無息紓困貸款、分期繳納等欠費協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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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此外，有積欠健保費之民眾，遇有急重症需就醫，只要持有村里長或醫療院所開具之清

寒證明書，就能夠以健保身分先行就醫，不致因健保欠費而延誤就醫時機。 

二、二代健保為使保險對象保險費之負擔更趨公平性，爰在既有之計費基礎下，對其他非投保單位

之薪資所得計收補充保險費，使有其他所得之保險對象亦能負擔一點保費，以紓緩一般保險

費費率調升之壓力，使僅有單一薪資所得者或多眷口家庭負擔能予減輕；另，薪資所得相同

之被保險人，僅因該薪資所得來自同一單位或多個單位而有不同之保費負擔，亦未見公平合

理。 

三、制度之設計往往一體兩面，為兼顧保費負擔之公平性，或許會使收入微薄又需依賴兼職酬勞養

家者負擔略為加重，然屬部分工時者，依本署 84 年 7 月 4 日健保字第 84031133 號函釋，符

合下列條件者，視同專任員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1)每個工作日到工者（不論工作時數）

；(2)每週工作時數滿 12 小時者。同時於前開二個以上單位工作之員工，得選擇工作時間較

長或工作所得較高或危險性較大之投保單位投保。所以，其薪資於納入投保金額計算後，將

無須再計收補充保險費。另兼職所得取得報酬方式，通常是論時、論日計酬，該單次給付報

酬超過下限（目前規劃 2,000 元）之機會並不大。因此，排除上開各種狀況後，扣取兼職所得

者之補充保險費，對真正弱勢者之影響實屬有限。 

（六十六）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中油高雄煉油廠氣爆引發大火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31） 

江委員就中油高雄煉油廠氣爆引發大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關於高雄煉油廠丁二烯工場火災，中油公司目前已請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及火災

爆炸學者專家協助調查，並委託金屬中心進行受損管線適用性評估，以釐清事發主因；另經

濟部已責成中油公司儘速完成調查報告，並應檢討是否涉及人員疏失。 

二、關於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工安改善部分，經濟部一向注重所屬國營事業之工安管理，除要求確

實依各主管機關所訂頒之法規及標準作業程序謹慎操作與做好設備維護保養外，並由學者專

家組成「經濟部所屬事業工安督導專案小組」，每年檢討其工安管理制度，並就潛在高風險

廠場實施預警及不預警查核，以落實工安管理工作；另預計本（101）年 4 至 6 月針對中油公

司辦理 1 場預警及 2 場無預警之工安查核，邀集學者專家協助查核，以追蹤中油公司改善辦

理情形，提升工安成效。 

三、石化工廠之安全管理，事涉勞工安全衛生、消防安全、環境保護、建築物公共安全等面向，各

主管機關依職掌實施檢查（稽查），對違法者輕則罰鍰，重則停工。經濟部為加強石化廠管

理，已擬定「大型石化廠公共安全管理聯合督導計畫」，自 99 年 11 月起，邀集各工廠安全

相關事項之法規主管機關、工廠所在地地方政府及學者專家，依可能風險潛勢陸續辦理聯合

督導工作，迄今已完成 21 場次，歷次稽查結果與建議除供事業單位據以改善外，如屬不符法


